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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Hlk193377838][bookmark: _GoBack]哈尔滨理工大学与XX（单位）联合培养人才
对接方案
	学生姓名
	
	所在学院
	

	学    号
	
	专    业
	

	留学院校
	
	交流形式
	2+2 □3+1□其他□ 

	派出时间
	
	学习期限
	

	留学类别
	自费生□    交换生□    全额奖学金□  半额奖学金□


	中  方

	课程名称
	学分
	课程名称
	学分

	 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中方课程总学分：

	外  方

	课程名称
	学分
	课程名称
	学分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外方课程总学分：

	注：
1.学生在交流学校选课时应参照我校本专业培养方案选课，选择与我校在交流学习期间开设的相对应的课程，尽量修读与本专业培养方案相对等的学分；
2.外方课程需经学生所在学院审核，且每学期应提交外方成绩单至学院审查备案。
3.学生若因不可抗力等因素在出发前无法确定课程对接方案，或抵达交流学校后需对原对接方案进行调整，应在抵达交流学校后一个月内提出申请，经学院批准后及时报教务处备案，以确保其于校外修读课程学分能顺利认定；学生制定对接方案或对原对接方案进行调整未经学院批准的，其校外修读课程学分原则上不予认定。
4.我校培养方案中思想政治理论类、军事类课程不纳入认定范围。
5.由学院教育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审定，认定的课程是否可在推荐免试研究生和奖学金评奖中使用。

	所在学院
意见
	学院辅导员签字：
学生工作副书记签字：

年   月   日
	教学秘书签字：
是否有挂科：

年   月   日

	
	系主任签字：

年   月   日
	教学院长签字：

年   月   日

	教务处
意见
	教务处学籍科意见：

年   月   日
	分管副处长签字：

年   月   日

	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意见
	项目负责人签字：



年   月   日
	国际合作与交流处长签字：



年   月   日


注： 此表一式四份，分别存学院、教务处学籍科、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及学生本人。
